
進口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原產

地認定基準修正規定 

一、 本基準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 進口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原產地之認定，依

下列基準辦理： 

(一) 出版品：依發行事業、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所

屬國或地區認定之；與臺灣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家、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合作發行，以投資額最大者所

屬國或地區認定之。 

(二) 電影片及其轉錄之電視節目及錄影節目：國產電影片及其

轉錄之電視節目及錄影節目依文化部公告之國產電影片及

非國產電影片認定基準認定之；非國產電影片及其轉錄之

電視節目及錄影節目，以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主要演員

（主角及配角）超過主要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之國籍或地

區認定之；無法依前開規定認定時，依下列各目規定依序

認定其原產地： 

1. 以電影片出品之一之國籍或地區，與主要演員（主角

及配角）、導演及編劇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相同之國

籍或地區同一者，認定之。 



2. 以電影片出品之一之國籍或地區，與主要演員（主角

及配角）之同一國籍或地區人數最高之國籍或地區相

同者認定之。 

3. 以電影片投資額最大之投資者所屬國籍或地區認定

之。 

4. 以電影片標示之出品同一國籍或地區最多數者認定

之。 

5. 從其標示之電影片製作業、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所屬國籍或地區認定之。 

(三) 廣播電視節目及錄影節目：以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主要

演員（主角及配角）超過主要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或

屬同一國籍或地區之製作人、導播（演）及編劇超過前

開職務總人數三分之一，認定該節目所屬國或地區，無

法依前開規定認定時，依下列各目規定依序認定其原產

地： 

1. 從其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之同一國籍或地區人數

最高者。 

2. 從其製作人、導播（演）、編劇及主要演員（主角及

配角）之同一國籍或地區總人數最高者。 

3. 從其製作人及導播（演）之同一國籍或地區總人數最

高者。 



4. 從其標示之節目製作事業、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之所屬國或地區。 

三、 進口各該貨品之重製品，其產地從原貨品。 

四、 本基準規範之貨品，其原產地認定遇有疑義時，進口地海關得

請求文化部協助認定。 

 


